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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039� � � �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拟减持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夏比泰” ）持有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190,000,000股，占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2,434,299,541股的7.8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22年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

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57）， 宁夏比泰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计划减持

数量不超过48,685,741股，即不超过截至2022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2,434,287,059股的2%。 在任意

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即不超过24,342,870股）。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可转债转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

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减持时间区间：于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6个月内。

2、截至目前，宁夏比泰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宁夏比泰尚未减持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90,000,000 7.81% IPO前取得：190,0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减持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0 0%

2022/6/2 ～

2022/8/30

集中竞价交易 0-0 0

190,

000,000

7.8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减持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宁夏比泰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

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宁夏比泰不属于嘉泽新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宁夏比泰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承诺，并会及时通知公司减持进展。公司也

将持续关注并及时披露宁夏比泰的股份减持情况。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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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8月25日，公司启动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工作，目前已顺利完成本次发行的

缴款、验资等事宜。 本次发行对象是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价格2.10元

/股，发行股数1,428,571,428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998.80元，扣除与本

次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6,581,425.88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93,

418,572.92元。

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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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17号），公

司向控股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发行价格2.10元/股，发行股数1,428,571,

428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99,999,998.80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6,581,425.88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93,418,572.92元。

截至2022年8月26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致同验字（2022）第110C000499号《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2）第110C000500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并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2022年第七次会议、公司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的议案》，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2022年8月31日，公司、保荐机

构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监管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

协议》” ），截至2022年8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储存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含利息） 资金主要用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8110701013402375118 2,995,471,696.91 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乙方）和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丙方）共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账户仅用于甲方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

务，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和使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宁、程洋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

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将对账单扫描件发送至丙方联系人电子邮箱，并将对账单原件寄送至丙方联系人地址），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20%的， 甲方及乙方应当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丙方联系人，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均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甲方可在终止

协议后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甲方或丙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的，应在1个工作日内及时通知

其他各方。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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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东吴证券 黄细里、谭行悦、刘力宇

华宝基金 袁子杰、徐欣

华夏基金 蓝一阳

恒越基金 葛翔

华泰保兴 曲思成

申万菱信 张庆泽

鹏扬基金 王杨

天弘基金 周楷宁

信达澳银 刘维华

浙商资管 陈一

国联安 张一健

永赢基金 许拓

Infinite�计羽

时间 2022年8月31日14:00-16:3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竺菲菲

证券专员虎星、魏思佳

是否涉及应当披露重大信息 否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一、公司介绍

二、参观生产车间

三、本次交流重点问答如下：

问题1：公司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答：

（1）公司已储备了充足的冷却风扇离合器核心技术来承接行业红利。 随着“国六”排放标准的实施，市场对冷却风扇离合器产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公司已经储备了充足的离合器核心技

术，通过不断的实践、创新，掌握了一系列行业领先核心技术，包括发动机冷却风扇性能仿真技术、发动机冷却风扇专用材料改性配方技术等，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2）通过塑料改性技术和全流程化生产，维持较高毛利。 商用车一般具有长距离连续运行、载重大、功率大、使用路况及气候恶劣等特点，对零部件产品的强度、韧性刚性、耐高低温、耐化

学腐蚀性能和抗疲劳性能均具有较高要求。 公司经过多年研发试验最终成功掌握材料改性技术，并于2009年实现主要改性材料的量产。 根据第三方检测结果显示，对照商用车冷却风扇的行

业标准，公司改性材料的检测性能优于同类进口材料，而成本大大降低。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均为自主研发和生产，已建立从自主开模、材料改性到成品产出的全流程化生产，从源头上提高了产

品质量和产品性能，充分发挥各工艺流程的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毛利水平。

（3）长期占据商用车冷却系统行业龙头优势。 公司风扇总成、离合器风扇总成产品配套柴油发动机，主要应用于大中轻型商用车领域。 公司作为国内风扇总成、离合器风扇总成的主要生

产商之一，在行业内占据领先地位，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已与国内主要商用车整车厂商和柴油发动机厂商建立一级配套业务关系。公司配套的主要客户包括一汽集团、东风集团、北汽

福田等国内知名整车厂商及柴油发动机厂商，以及卡特彼勒、沃尔沃、韩国斗山、日本洋马等世界500强企业。 公司与国内商用车整车和发动机厂商均建立较高的配套率。

（4）公司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及推动者。

（5）公司实施成本精细化管理和自动化生产，具备良好的成本控制能力。 公司致力于成本的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水平，优化生产流程、合理安排生产计划，提高生产效

率及设备利用率。在成本控制方面，公司严格控制材料损耗率和不良品率。在自动化生产方面，公司积极引进先进智能设备生产线，应对人工成本提升及人员紧缺等问题，不断提高公司产品的

生产效率。

问题2:公司战略规划如何？

答:

公司始终专注主业，关注行业发展趋势，以客户满意为宗旨，精准研判细分市场，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成为汽车冷却系统产品领先生产商，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汽车冷却系统产品集

成供应商。

（1）专注主业，不断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在“后疫情时代” ，趁着国产替代的契机，努力提升风扇离合器市场及轻量化市场占比，不断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2）紧随汽车零部件采购全球化的发展新态势，加快国际市场的开拓。

（3）围绕汽车冷却系统，积极参与整车厂新能源车型同步研发。

问题3:业绩下滑的原因及市场预测

答:

2022年上半年，受疫情多点散发、整车厂停工停产、国六排放法规切换等因素影响，2022年1-6月，国内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68.3万辆和170.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38.6%和 41.2%；其中，重

卡产销降幅明显，主要系国六排放法规切换致使重卡市场出现波动，国五产品在购置成本和使用成本方面都低于国六产品，国五高库存导致2021年上下半年重卡产量出现“八二开” 现象，

2022年上半年仍受制于国五产品高库存现象，重卡产销分别完成38.35万辆和38.0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59.3%和63.6%。 报告期内，受商用车行业影响，公司产品销量下降，导致实现营业收入

15,545.29万元，同比下降44.01%；同时，主要受产量下降影响单套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增加，导致产品毛利率下降，综合影响利润减少，2022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

826.38万元，同比下降64.81%。

理性预测，随着疫情好转，重卡国五去库存化程度接近尾声，在国家及地方出台一系列促消费、稳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商用车行业下半年有望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问题4:公司产品有碳中和概念吗？

答：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坚持“智能环保”产品开发理念，高度注重环境保护。 公司研发生产的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总成能够精确调节水箱的温度，反应迅速，智能反

馈，可实现无级调速，不受系统布局影响，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年8月31日

证券简称：ST广珠 证券代码：600382� � � � � � � � � � � � �编号：临2022-107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共同合作投资“怡景花园”

房地产开发项目签署债务和解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置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地公司” ）与梅州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旺房地

产” ）关于共同合作投资“怡景花园”（推广名：怡景花园佳旺·尚江府，以下简称“怡景花

园” ）房地产开发项目所签署的合作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已于2021年11月15日到期。经置

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多次沟通，为尽快落实“怡景花园”项目的到期解决方案，结合佳旺房

地产的实际情况，公司于2022年2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佳旺房地产就共同合作投资事项签署债务和解协议的议案》，同意置地公

司与佳旺房地产进行和解并签署债务和解协议。 同日，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签署了债务

和解协议 （协议编号：MZHZHD-MZHJWFDC2022.02.23-01）（以下简称 “和解协

议” ）， 并已收到佳旺房地产通过委托付款方式支付的和解协议项下首期还款额10,952,

413.75元。 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首期还款后，剩余债务分四期等额支付，佳旺房地产需于

2022年8月30日前归还第一期还款共32,029,609.93元（其中：本金24,642,930.94元，分

配利润款3,598,020.03元，利息3,788,658.96元），截至目前，置地公司尚未收到以上第一

期还款。

●置地公司将继续催促佳旺房地产尽快支付上述第一期还款，并要求佳旺房地产按照

和解协议的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登记到置地公司名下，必要时公

司将采取法律手段进行追偿，以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风险提示：佳旺房地产无法按期履行和解协议,存在可能无法收回“怡景花园” 项目

相关款项的风险，对公司利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于2017年1月16日签署了 《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

MZHZHD-MZHJWFDC2017.01.16—1）， 于2018年7月3日签署了《〈共同合作投资合

同〉之补充合同1号》（编号：MZHZHD-MZHJWFDC2018.07.03-补1），于2019年2月1

日签署了《〈共同合作投资合同〉（编号：MZHZHD-MZHJWFDC2017.01.16-1）之补充

协 议 2 号 》， 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 签 署 了 《〈共 同 合 作 投 资 合 同 〉（编 号 ：

MZHZHD-MZHJWFDC2017.01.16—1）之补充协议3号》（上述《共同合作投资合同》

及其三份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 ），合作协议于2021年11月15日到期。

2021年4月23日，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担保方广东佳旺房地产有限公司和钟聪芳

签订了《抵债协议（编号：JWFDCDZ20210423）》，佳旺房地产以其所有的“怡景花园”

项目部分预售商品房（包括住宅、商铺）、项目建筑区划内的用于停放汽车的部分车位权益

抵偿部分应付款项248,482,200.00元。

根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利安达专字【2021】第2224号），截

止2021年9月3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通过“怡景花园” 项目直接占用公司资金

本金余额156,091,883.43元，利息余额15,985,350.67元，本息合计172,077,234.10元。 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于2021年12月31日完成了置入资产的交割， 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直接占用资金本息1,397,477,103.60元已全部偿还完毕， 其中冲抵佳旺房地产欠付

置地公司上述本息合计172,077,234.10元。

经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多次沟通，为尽快落实“怡景花园”项目的到期解决方案，结

合佳旺房地产的实际情况，公司于2022年2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佳旺房地产就共同合作投资事项签署债务和解协议的议案》，同意

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进行和解并签署债务和解协议。 同日，置地公司与佳旺房地产签署

了债务和解协议（协议编号：MZHZHD-MZHJWFDC2022.02.23-01），并已收到佳旺房

地产通过委托付款方式支付的首期还款额10,952,413.75元，和解协议已生效。 2022年2月

24日，佳旺房地产已对和解协议项下其对所欠债务余额提供的担保资产（坐落于梅州市梅

江区三角镇宫前梅州大桥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地上附着物， 面积：31,171平方

米，不动产权证号：粤（2018）梅州市不动产权第0032026号）办理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

详见公司于2022年2月25日披露的《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共同合作

投资 “怡景花园” 房地产开发项目签署债务和解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3）。

根据和解协议的约定，首期还款后，剩余债务分四期等额支付，佳旺房地产需于2022

年8月30日前归还第一期还款共32,029,609.93元（其中：本金24,642,930.94元，分配利润

款3,598,020.03元，利息3,788,658.96元），截至目前，置地公司尚未收到以上第一期还

款。

置地公司将继续催促佳旺房地产，尽快支付上述第一期还款，并要求佳旺房地产按照

和解协议的约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登记到置地公司名下，必要时公

司将采取法律手段进行追偿，以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佳旺房地产无法按期履行和解协议,存在可能无法收回“怡景花园” 项目相关款项的

风险，对公司利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日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能源”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22〕1333

号文）。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78

元/股。

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244.8869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的1,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

签率为0.0243377773%，有效申购倍数为4,108.83865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年9月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股数，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

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

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8月30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初步询价时提交了有效报

价的投资者中，有4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4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购，其余初步询价阶段

提交了有效报价的2,89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73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

了网下申购， 有 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个配售对象在2022年8月19日被列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故不具备配售资格，本次发行不予配售。 综上，本次发行实际参与本

次网下初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为2,891家，配售对象数量为12,729个，最终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2,786,

28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数量（万股）

1 王许飞 王许飞 220

2 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20

3 蔡帝娥 蔡帝娥 220

4 赖信 赖信 220

5 中天金投有限公司 中天金投有限公司 220

6 邬聪尧 邬聪尧 220

7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昱成投资有限公司 220

8 王建忠 王建忠 220

9 王宇 王宇 220

10 王威 王威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220

11 於彩君 於彩君 220

12 汤同奎 汤同奎 220

13 王瑞林 王瑞林 220

14 陈转娣 陈转娣 220

15 江霞 江霞 220

16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永盛畜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220

17 肖晓 肖晓 220

18 沈剑标 沈剑标 220

19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220

20 束龙胜 束龙胜 220

21 王华 王华 220

22 晏晓京 晏晓京 220

23 林德英 林德英 220

24 章佳欢 章佳欢 220

25 肖文英 肖文英 220

26 谈燕 谈燕 220

27 李冬 李冬 220

28 李亚芳 李亚芳 220

29 王明旺 王明旺 220

30 许汉祥 许汉祥 220

31 沈文英 沈文英 220

32 肖勇 肖勇 220

33 邹应方 邹应方 220

34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220

35 河北华旭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华旭化工有限公司 220

36 商春利 商春利 220

37 胡柏剡 胡柏剡 220

38 陈建奇 陈建奇 220

39 项洪伟 项洪伟 220

40 陈航 陈航 220

41 滕根叶 滕根叶 220

42 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得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20

43 段志明 段志明 220

44 陈海波 陈海波 220

45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0

46 陈炽昌 陈炽昌 220

合计 10,12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共计3,922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配

售给A类投资者，按获配数量由高至低排列配售对象（获配股数相同则按网下平台申报时间先后排序），

零股以每1股为一个单位依次配售。 如无A类投资者，则配售给B类投资者，以此类推。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比

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 859,010 30.83% 1,503,194 50.11% 0.01749914%

B类 415,580 14.92% 328,686 10.96% 0.00790909%

C类 1,511,690 54.25% 1,168,120 38.94% 0.00772725%

合计 2,786,280 100.00% 3,000,000 100.00% 0.01076704%

注：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相

同；向A类、B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安排的50%、10%。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51-62207156、6220715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能源”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22〕1333

号文）。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于

2022年8月3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胜通能源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1976，6976

末“5” 位数 36719，61719，86719，11719

末“6” 位数 910269，410269，976699

末“7” 位数 4162836，9162836，4585398

末“8” 位数 81106440，93606440，06106440，18606440，31106440，43606440，56106440，68606440

末“9” 位数 08842634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胜通能源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54,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胜通能源A股股票。

发行人：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

胶股份”或“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聚胶股份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１２８３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５

、老股转让的股份：

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处行

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Ｃ２６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Ｃ２６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１９．３１

倍（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招股意向书》中披露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３

日股票收

盘价（元

／

股）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后）

６０３３３０．ＳＨ

上海天洋

０．３３１０ ０．１２８７ １４．８３ ４４．８１ １１５．２０

３０００４１．ＳＺ

回天新材

０．５２７７ ０．４５５０ ２２．７８ ４３．１７ ５０．０６

３０００１９．ＳＺ

硅宝科技

０．６８４４ ０．６２５８ ２１．５３ ３１．４６ ３４．４１

００２９０９．ＳＺ

集泰股份

０．１３６０ ０．１１６０ １１．２６ ８２．８０ ９７．０９

００２６６９．ＳＺ

康达新材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１７８ １５．２９ ２１２．２９ ８５７．９７

３００２００．ＳＺ

高盟新材

０．３７４１ ０．３４７３ ８．６３ ２３．０７ ２４．８５

均值（剔除康达新材和

集泰股份）

－ － － ３５．６２ ５６．１３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Ｔ－３

日）。

注：

１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

计算口径：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

／Ｔ－３

日（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总股本；

２

、嘉好股份未上市，因此未纳入可比公司市盈率算数平均值计算范围；

３

、由于康达新材和集泰股份近两年盈利变化较大，导致估值与行业平均差异较大，故

市盈率均值计算时剔除康达新材和集泰股份。

４

、因

２０２１

年上海天洋的非经常性损益占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较高，上海

天洋

２０２１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明显高于扣非前静态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

５２．６９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８０．６５

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Ｔ－３

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

３１７．６６％

；高于

可比公司

２０２１

年扣非后平均静态市盈率

５６．１３

倍，超出幅度为

４３．６８％

，存在未

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如果运用不当或短期内业务不能同步增长，将对发

行人的盈利水平造成不利影响或存在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出现较大幅度下

降的风险，由此造成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

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

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名称：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曙光

住所：广州市增城新塘镇仙村东区工业园沙滘村岗谷山（厂房

Ａ１

）首层

电话：

０２０－８２４６９１９８

（

８１０

）

联系人：师恩成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保荐代表人：许一忠、肖峥祥

聚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1

日

项目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27

号院

26

号楼

1

层商

业及

-1

层商业

坐落位置 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27

号院

26

号楼

建筑面积 合计

963.3

平方米

挂牌价格

4512

万元人民币

挂牌期限

20

个工作日

联系人 张先生

联系电话

010-66295605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宁波灵桥路

证券营业部撤销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将撤销

下属宁波灵桥路证券营业部。届时宁波灵桥路证券营业部客

户将整体迁移至宁波狮子街证券营业部。

整体迁移后，您的客户账号、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

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变，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

受任何影响。

详见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官网（https://www.

ciccwm.com）公告或咨询：

（一） 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532；

（二） 宁波灵桥路营业部：0574-56804656；

（三） 宁波狮子街营业部：0574-55663670。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日


